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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
订购的家具品牌“货不对板”
要求商家“退一赔三”

据消费者吉先生反映，2023年11月

8日，他在海口万佳家具装饰广场亨利米

兰专卖店（以下简称：亨利米兰专卖店），

订购了一套价值10.44万元的亨利米兰

全屋高端定制家具，当天支付4.7万元定

金，根据装修进度，今年 4月 4日支付

5.74万元尾款，专卖店收齐全款后安排厂

家进行定制。

6月3日，亨利米兰专卖店将定制好

的家具，打包装车送至装修房屋时，吉先

生发现，全套定制家具并非“亨利米兰”品

牌，则变成了“哲木”品牌，遂与商家进行

交涉，商家承认所送家具不是“亨利米兰”

品牌，而是另外的品牌家具。

“对方说，早在2023年11月8日就

已口头告知了我们，事实上我和老婆从未

听到有此说法。”6月11日，吉先生说，

2023年11月8日-2024年6月3日，在

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其与妻子长期与亨

利米兰专卖店多名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交

流、现场沟通设计、核对报价单、签署销售

单等方式进行过数次接触，整个交涉过程

中，商户无论是口头表达，还是书面资料，

除了“亨利米兰”品牌从未出现过其他品

牌字样。因此，他认为经营者的行为属于

“挂羊头卖狗肉”欺诈行为。

吉先生说，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55条之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

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因此，要求商家依

法作出“退一赔三”的赔偿，商家拒绝退货

退款和赔偿。

专卖店
沟通中存在失误
并非故意欺瞒顾客

6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万佳家

具装饰广场亨利米兰专卖店了解情况，该

店负责人陈先生坦言，该店在与消费者沟

通过程中确实存在失误，未能向消费者说

明品牌情况，但并非主观故意欺瞒顾客。

亨利米兰专卖店销售顾问雷女士称，

在与吉先生的妻子微信聊天中，所发的报

价单文件名中有“哲木”字样，消费者应该

知道。对于雷小姐的说法，吉先生则称，

作为消费者收到对方发来的报价单，关注

的重点是看文件内容，不可能注意到文件

名中的“哲木”字样。记者现场打开文件

发现显示的确实为“亨利米兰高端定制报

价单”，而没有其他品牌字样。

“从头到尾谈的都是‘亨利米兰’，要

不是送货时发现问题，谁都想不到商家会

这样玩猫腻。”吉先生认为商家的行为就

是有意误导消费者。

“顾客提出退货退款要求才一周时

间，我们要跟老板汇报，总要给我们点时

间吧？”陈先生表示，顾客刚开始要求退货

退款，之后又提出“退一赔三”，肯定接受

不了。如果消费者坚持“退一赔三”诉求，

那只能走法律途径。

监管部门
商家未履行明示、告知义务
致使消费者对合同出现重大误解

据了解，接到消费者投诉后，海口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12315热线及辖区市场

监管所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介入调查。根

据初步调查和掌握的情况以及现有证据，

暂时无法认定商家存在欺诈行为。

“经营者收取的是‘哲木’品牌价格，

而‘哲木’跟‘亨利米兰’的价格差了1倍

多，如果收取的是‘亨利米兰’价格，给付

的是‘哲木’品牌家具，那基本可以认定属

于欺诈行为。”据海口12315热线工作人

员介绍，就目前来看，当属于商家不履行

明示、告知义务导致的过失，致使消费者

对合同出现重大误解。因此，具体情况还

要进一步调查后再作出相应处理。

海口万佳家居装饰广场副总经理吴

雄回应记者采访时表示，市场监管部门

已经介入调查，作为商场管理方会积极

支持和配合，具体调查结论以市场监管

部门为主。

吉先生则坚持认为经营者存在故意

欺诈行为，如果商家最终不同意其“退一

赔三”的诉求，他将通过法院诉讼的途径

依法维权。

律师说法
经营者销售商品时
要避免误导消费者

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萌表

示，虽然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禁止品牌专卖

店同时经营其他品牌的商品，但是经营者

在向消费者销售商品时，应严格按照《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充分告知消费

者所售商品的品牌、规格、型号等具体情

况，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本事件中，吉先生认为所定制的家具

品牌是“亨利米兰”，而经营者的销售单及

报价单上也均标有“亨利米兰”的字样，作

为普通消费者很容易认为经营者送货上

门的家具就是“亨利米兰”，从而做出错误

的选择。因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亨利米

兰专卖店是否构成销售欺诈还应从经营

者是否已充分介绍所售家具的品类、“亨

利米兰”品牌与“哲木”品牌的价格等具体

因素综合界定。

针对于此，建议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

要做到品牌标识醒目、尽到告知义务，避

免误导消费者。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

充分了解所购买商品品牌、价格、材质等

相关信息，避免因个人原因误购商品。

当然，如果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经营者

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主张“退

一赔三”，同时该经营者也将面临行政处

罚。

南国都市报6月11日讯（记者王康
景实习生张衍钰文/图） 近日，有市民

反映称，在海口金牛路（靠近老稻美食城

位置）的一处路面出现了比较大的坑洞，

给过往车辆安全带来安全隐患，希望有

关单位能尽快完成修复。

记者现场看到，从金垦路右拐进入

金牛路的这一侧路面上，一处水泥路面

破损，已经形成了至少2个比较大的坑

洞，由于周边还有不少零碎的水泥块，车

辆碾压后颠簸不已。据知情者表示，由

于夜间开车路面比较昏暗，司机行车至

该处坑洞时，很容易造成车辆爆胎。

对此，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中心正在按照

规定对该处道路的管养施工单位进行招

标，在完成招投标流程后将尽快安排施

工单位进场修复。“前段时间海口雨水

量比较大，加上车辆碾压等因素，该处

水泥路面出现了破损成坑，我们也提醒

市民途经此处时谨慎慢行。”该负责人

表示。

海口一消费者反映，花10万余元定制家具

送上门的却是别的品牌
消费者：商家涉嫌欺诈要“退一赔三”

监管部门：商家未履行明示、告知义务，还需进一步调查

海口一消费者反映，他花费10万余
元订购了一套“亨利米兰”家具，双方约
定，根据装修进度，商家在收完尾款后安
排厂家制作。6月3日，“亨利米兰”海口
一家专卖店将定制好的家具送至装修房
屋时，消费者发现“亨利米兰”变成了“哲
木”品牌，认为商家涉嫌存在欺诈要求
“退一赔三”。目前，海口市场监管部门
介入调查。 南国都市报记者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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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破损成坑何时能变“顺心路”？
海口市龙华区市政维修中心：正在招标施工单位修复海口金牛路

专卖店：沟通中存在失误，并非有意欺瞒

破损成坑的道路。


